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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松江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
投入使用的通知

各位教职工：

为满足教职工新能源汽车应急充电的需求，进一步推进“绿
色校园”创建工作，学校在松江校区湖滨楼北侧停车场新建电动
汽车充电桩 32 台，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正式投入使用。

有需要的在校教职工可至湖滨楼北侧停车场，微信扫描充电
桩显示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，按照提示完成充电，具体操
作步骤和注意事项附后。违规操作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，请仔细

阅读安全注意事项，按规范要求操作。
充电电费按照学校行业用电标准 0.636 元/kw.h 收取。如遇国

家或上级政策调整，则按新政策执行。学校也将根据充电桩运营

具体情况，适时出台相关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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